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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目的的论争与再辨析
刘　念

（重庆邮电大学，重庆 400074）

摘要：教育作为一种人类有意识的活动，其必然存在特定的目的性。学界对教育目的的理论研究形成了社会本位论、个人本位论、

社会和个人折中的理论等，目前还未形成统一的共识，存在内在论与外在论之争和个体论与知识论论战。教育目的这是一个永恒的问题，

在不同的时代教育目的呈现着不同的特征和形态。因此教育目的理论不能脱离特定的时代和具体的教育背景，对教育目的研究应该是在

特定的时期探索对这个永恒问题的时代理解，同时对教育目的的讨论不能停留在教育理论层面的探讨，更为重要的是去追究教育目的的

实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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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目的存在的必然性

黑格尔在《小逻辑》中“存在即合理”这一经典的命题有很

多解释，其原文解释是“凡是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凡是现实的

东西都是合乎理性”。黑格尔的理性就是事物符合其本质，那就

是现实的，存在的。存在即意味着有其存在的必然性，这一存在

的存在不一定是合乎理性、道理或常理的，但是其潜在的即是存

在的存在是有一定道理的，是具有其目的。存在必然是有目的的，

也许这个目的暂时并不是自明的，不是确凿不变的，但是存在本

身就已经蕴涵了其自身的目的。

怀特·约翰在《再论教育目的》著作中详尽地阐述了教育目

的相关问题——教育目的存在论据、教育目的历史时期中各教育

家理论观点、教育目的考虑到的相关因素以及什么是受教育的人、

教育目的之实现等内容，强调教育毋庸置疑存在目的。这就像一

颗种子存在的目的就是有朝一日成为参天大树这一内在目的，如

果这颗种子是没有其目的，那它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它绝不是毫

无目的存在的，大自然不会做出无谓的选择。这目的就是这颗种

子的潜在完满性，这就是其存在的价值。当然不是说每颗种子有

这样的目的就必然会成为一棵参天大树，我们这里讨论的是其自

身目的，那种潜在的完满性，必须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才会变成

现实的完满。教育也是如此，这种活动具有某种目的，由于教育

活动本身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教育目的无疑不像一颗种子的目的

那样容易一言蔽之。

二、教育目的的内在论与外在论之争

教育目的是什么？教育是否具有其“内在目的”？关于教

育目的理论并不在少数，社会本位论、个人本位论、社会和个

人折中的理论等。广义的教育目的是指人们对受教育的期望，

即人们期望受教育者接受教育后身心各方面产生怎样的积极变

化或结果。在一定社会中，凡是参与或关心教育活动的人，如

教师、家长、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等，对受教育者都会有

各自的期望，也就是说都会有各自主张的教育目的，这是广义

的教育目的。狭义的教育目的是指一个国家为教育确定的培养

人才的质量规格和标准，是社会通过教育过程要在受教育者身

上形成它所期望的结果或达到的标准。这种教育目的是社会的

总体上的教育目的，它可能是由某个人（如教育家、政治家等）

提出、倡导而得到社会承认的，也可能是由国家机关制定推行的，

它对个人的教育目的起着指导、调节、统摄作用。这两种教育

目的定义都偏向于外在的目的，从其决定的主题就可以看出明

显的个人性、社会导向的取向，而没有给教育目的“内在目的”

应有的地位，如果我们认定教育有其“内在目的”。有教育家

把“教育”可以定义为“对内具有价值的活动的引导”，经过

他们分析，教育必须具有内在目的。

当然过于强调内在的目的的教育目的这一观念从一开始就

抹杀了教育外在目的的可能性，唐尼、劳德福特、特尔弗批判道。

他们试图给教育“公正”地论述，同时囊括内在目的和外在目

的。是否就是如我们传统哲学偏爱的那样，中庸之道结合内外

目的就是完美无缺的呢？关于教育的内在目的、外在目的唐尼

等的确尝试给出一种普遍的确定目的，给教育者一本操作指南，

但是事实并不是如此简单。纳恩爵士认为“假如教育目的肯定

生活的任何一种理想，那么便不存在任何一种统一的教育目的，

因为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理想。”与之相反，“教育的努力应该

限制在为每个人创造能使其个性得以最全面发展的条件上。”

他提倡的这种“以儿童为中心”传统支配下的教育目的认为，

给孩子强加教育目的是错误的，因为如果想让孩子全面发展，

就让孩子尽量去发现他们的目的。但是他的这种主张全面个性

发展的教育，本身就必须要一个统一的教育目的。关于教育目

的相关要素可谓是错综复杂，但具体而言涉及的有知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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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中心、社会导向等。

三、教育目的的个体论与知识论论战

教育目的是关涉学生的利益还是教育的目的就是追求知识

本身的论战，一直以来都是从未断续。在工业社会以前，无疑

教育目的是让学生追求真理，追求知识本身就是具有价值的观

念占据统治地位，在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

理”道出了追求真理、知识本身就是一件无比高尚可贵的事情，

是具有至高的价值。当然在宗教统治时期，对上帝的信仰和宗

教的道德成为教育的目的。无疑对知识的追求在世界范围能都

曾经得到读书人的认同，并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约翰 . 怀特指

出，“为知识本身而追求知识已经渗入了整个教育体制”，使

得“千百万儿童的教育被置于错误的方向了”。这种“知识的

中心目的”，即“为其自身而进行的理性和审美活动”，值得

引起人们的质询。

教育目的必须还关涉个人的幸福，如果受教育通过教育变得

越来越不幸福，甚至比不受教育还不幸福，那教育目的必然是走

向了偏离的道路。个人的幸福这一拓展意义的幸福，其包含的相

关因素或者说是相关联的东西是很宽泛的。如果单从人与类关系

来说，涉及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等关系。如

何处理这些关系，那么教育的目的应该是给予受教育解决幸福生

活中会遇到的矛盾冲突使之和谐的判断选择能力。也就是说教育

是要考虑学生的利益的，而不是纯粹的为了知识而知识的“知识

中心”目的，人是活在人间，而不是天上的。古希腊哲学家苏格

拉底说幸福生活就是拥有健康的身体和适当的财富去过美德的生

活。这位把哲学拉到天上的哲学家都强调现实的物质条件，教育

作为一种为人类的活动不可能不考虑现实的结果，即受教育需要

获得利益。追求纯粹的知识和为了知识而追求知识并不是终极目

的，而幸福才是我们的终极目的，教育应该是让人活的有尊严。

那教育不得不考虑学生的利益，这些利益包括生活必需的要求以

及更高的需求，如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中的自我实现需要。教育

在不但教予学生如何满足基本需要的手段，同时也要让其理解、

限制、调节自己的需要、欲望。那关于需要、欲望的满足就必然

与社会发生关系，在这个满足的过程中应该如何处理个人利益和

他人利益、社会利益等的问题就出现了。所以如果教育的目的仅

仅是让学生获得了获取资源的能力、手段，但是不能保证他就会

幸福，并且他很有可能会危害社会，为了私人幸福而破坏其他人

的幸福。也就是我们通说到的能力大道德败坏的人，这种人反而

更加是不利于社会和谐幸福的。

那么是否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具有普遍道德的个体呢？把

社会认同的道德信念、信仰灌输给学生，让他成为完全利他主

义者。这何尝不是一种霸权的教育目的，何以个人的幸福就要

牺牲于他人的幸福呢？虽然不能说个人幸福至上，但同样不可

抹杀，我们当前的教育正是走了这样一个极端，要么完全的强

调普遍道德，忽视道德个体，要么完全强调个人自私，忽视社

会利益。这都是不可取的。怀特认为受过教育的人应该是具有

道德自主性和能动性的个体。教育目的使学生具有理解力同时

也具有道德气质，在实践中能够做出通过自己获得的知识形式、

认知形式等教育产物来给自己处理生活中的矛盾冲突提供思考

抉择判断的能力。所以我认为教育目的给予学生知识是学生实

践美德的必要前提，而不是终极目的，也不是获取财富、权位

的手段。苏格拉底发出“知识即美德”的呐喊，就是怀特约翰

所强调的教育的目的是理解力和气质的结合。在探讨了教育目

的道德目的，怀特约翰并不否认公民教育，强调教育目的引入

经济目的的同时也要考虑到政治目的，特定国家形式下教育的

道德目的是无法脱离政治目的。同时与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

中贯彻全书的观点一样，民主的性格、民主的生活，培养学生

民主的能力也是重要目的之一。

四、结语

教育目的是关于教育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的理性思考，对

人的本质及存在意义的追问始终是其题，这是一个永恒的问题。

探讨教育目的不能脱离特定的时代和具体的教育背景，而是在特

定的时期探索对这个永恒问题的时代理解，没有一劳永逸的结论。

比如智能时代教育目的要转向使人成为他自己，实现人劳作的艺

术化，以使人在智能时代活得更有意义、自由和尊严。事实上，

对教育目的探讨不是给出一个固定模式，正如怀特·约翰所言：“如

果我们在接受任何教育目的之前力求达到普遍的一致，那么我们

可能会寸步难行。”更为重要的是，应该去追究教育目的的实现

问题，因为“如果人们不知道如何把它们变为实践，那么即使是

一套正确而吸引人的目标也是徒劳无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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